
 

 

17    安全附件安全阀专项条件 

1.人员 

安全阀制造单位人员要求见下表。 

 

2.设计能力与生产设备 

2.1 设计能力 

A 级制造单位，应当设置设计开发部门，设计人员不少于 5 人。设计人员应当掌

握所制造产品的标准技术要求、产品结构和强度安全性能要求，能够进行强度校

核等工作。 

B 级制造单位，设计人员应当掌握所制造产品的标准技术要求、产品结构和强度

安全性能要求，具备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转化能力。 

2.2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

制造单位应当具备满足产品要求的焊接、密封面堆焊和加工、低温处理(需要时)、

阀体、阀座和阀芯的机械加工、装配以及阀门整机产品试验和检验能力；涉及禁

油、禁脂阀门的制造单位应当具备脱脂清洗能力。 

前款工序涉及无损检测和理化检验的，无损检测和理化检验工作允许外委，其他

不得外委。 

2.2.1 主要生产设备 



 

 

A 级、B 级制造单位的主要生产设备要求见下表。 

 

2.2.2 工艺装备 

A 级、B 级制造单位工艺装备要求见下表。 

 

3.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

A 级、B 级安全阀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要求见下表。 



 

 

 

注 2：使用介质工作温度不高于-46℃时。 

4.试制造 

根据许可级别范围，制造单位对每一结构型式的安全阀，结合公称压力与公称尺

寸参数，生产满足覆盖条件且有代表性的试制造样品不少于 2 个规格，每个规格

不少于 5 台。 

5.换证业绩 

制造单位持证周期内应当持续制造许可范围的各种结构型式的产品，数量均不少

于 5 台，并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提供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；持证期间某种结



 

 

构型式的产品制造数量少于 5 台，该结构产品应当按照首次申请取证或者增项处

理。 

申请"自我声明承诺换证"的，同时应当提交可核查的许可周期内制造业绩证明及

相应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，制造许可范围的各种结构型式的产品，每年制造数量

均不少于 3 台。 

 

 


